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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南投縣警察局消防警察隊草屯分隊，因應草屯急速發展，現

有之辦公廳及車庫已不敷日益擴充之消防設備使用，居於公共設

施用地應儘量先利用適當之公有土地，乃依程序向本縣縣政府申

請使用草屯鎮和平段一八地號（縣府所有原草屯屠宰場）為新隊

址用地，並依法定程序辦理都市計畫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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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都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台灣省政府八四年九

月一日（八四）府建四字第四七五一五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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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理由 

本鎮現有消防隊址位市中心道路狹窄，附近有學校、銀行、

郵局、戶政事務所、警察分局等，致車輛、行人使用道路頻率偏

高，勤務通行相當不便。 

草屯建築業蓬勃發展，地價昂貴、高層建築為未來趨勢，消

防隊設備需求日增，原建築空間已不足使用，又蒙獲上級撥付雲

間及水庫車各乙輛，目前是暫租用空 地放置，不易養護。 

為使消防救災勤務更為迅速，更具效率減少災情擴大及車輛

之養護更精良，擬另覓新址遷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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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位置 

位於草屯都市計畫西南邊，近信義路與碧山南路叉口。 

 

圖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）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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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內容 

變更部份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，面積○．一七公頃（指定為供

消防隊使用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：「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

於百分之五十，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」。 

 

圖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）示意圖 

圖三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）變更範圍地

籍圖 

表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）內容綜理表 

表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）前後土地使

用面積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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